
 

 

审计委员会评价报告 

 

审计委员会关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从事 2013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 

 

公司财务部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了与广东正中珠江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正中珠江事务所”）商定的《2013 年度

审计工作计划》，审计委员会对工作计划进行了审阅，并于 2014年 1月 28日

就上述审计工作计划与正中珠江项目负责人进行了充分沟通，达成一致意见，

认为该计划制订详细、责任到人，可有力保障 2013年度审计工作的顺利完成。 

正中珠江事务所共派出审计人员 14 人（含项目负责人），审计人员按照

审计工作计划的安排， 2014年 2月 8日进场审计，公司积极配合和支持正中

珠江事务所的审计工作，2014 年 3 月 7 日正中珠江事务所完成了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的各公司的现场审计工作。项目负责人就报表合并、会计调整事项、

会计政策运用及审计中发现的有待完善的会计工作等情况与公司及审计委员

会作了持续、充分的沟通，使得各方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处理情况以及新

企业会计准则的运用与实施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亦使年审注册会计师出

具公允的审计结论有了更为成熟的判断。 

在年审注册会计师现场审计期间，审计委员会高度关注审计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以电话及见面会形式就以下问题重点沟通：1、所有交易是否均已记

录，交易事项是否真实、资料是否完整；2、财务报表是否按照新企业会计准

则、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公司财务制度规定编制；3、公司年度盘点工作能

否顺利实施、盘点结论是否充分反映资产质量；4、财务部门对法律法规、其



 

他外部要求以及管理层政策、指示和其他内部要求的遵守情况；5、公司内部

财务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完善；6、公司各部门是否充分配合注册会计师获取其

审计所需的充分、适当证据。 

年审注册会计师就以上问题均给予了积极、肯定的回复，并于 2014 年 4

月 18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结论的审计报告。 

审计委员会认为，年审注册会计师已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

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时间充分，审计人员配置合理，执业能力

胜任，出具的审计报表能够充分反映公司 201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出具的审计结论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综上，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续聘正中珠江事务所

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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